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现代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是我市推动现代农业“两区”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构建新型经营体系的重要探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为促进联合体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政策意见。
一、扶持对象
本政策扶持对象为管理规范、运行良好并符合以下条件的联合体成员。
（一）利益联结机制紧密。联合体三大主体功能定位明确，结构合理；章程经成员共同讨论制定，重要规章制度上墙公开，财务管理规范，成员之间通过合同、契约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并得到较好落实。
（二）具备必要的办公服务条件。在核心生产区或生产基地有专门的管理服务人员，有固定办公、服务场所，配备电脑等必要的办公设备。
（三）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牵头龙头企业建有为联合体服务的个性化网站，通过网站发布联合体成员产品信息，开展网上营销等。
（四）生产标准化。联合体有统一的生产技术标准或操作规程，标准化生产面积占总面积的50%以上。
（五）产品安全化。近三年内无生产质量安全事故，无行业通报批评，无媒体曝光等不良记录。
二、扶持方式
（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对联合体内的经营主体给予财政奖补，由市、县（区）按1:1比例承担，对位于埇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6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市级示范基地和园区范围内的可优先推荐安排。
1．龙头企业贷款贴息奖补。对联合体的牵头农业企业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当年实际贷款发生额，给予一定财政贴息，其中帮助家庭农场担保贷款的优先给予财政贴息补助。
2．合作社、家庭农场贷款贴息奖补。对加入联合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用于扩大生产经营的当年实际贷款发生额给予一定财政贴息。
3．设施农业生产奖补。对联合体成员当年新建农业设施建设项目给予一定奖补。具体标准如下：
（1）对新建连栋温控大棚面积3000m2以上，年育苗能力达到200万株以上，且辅助设施齐全的蔬菜瓜果工厂化育苗中心，一次性给予30万元奖补；对新建集中连片100亩以上的日光温室大棚，每亩补助4000元；对新建集中连片200亩以上的钢架大棚，每亩补助2000元。
（2）对新开发集中连片景观绿化苗木及花卉生产基地200亩以上的，新建钢架大棚10000 m2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10万元。
（3）对全面采用自动饲喂、物联网和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控制技术，配套沼气处理设施，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生态循环利用和标准化饲养，且当年新建畜禽舍面积3000 m2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给予20万元奖补。
4．农机装备建设奖补。对拥有30台套以上农业机械、机库棚使用面积在300 m2以上的联合体内农机专业合作社，给予10万元奖补。对联合体内农机专业合作社新购置小麦、玉米联合收割机、100马力以上拖拉机和秸秆还田机、秸秆打捆机、免耕灭茬播种机等大型复式、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在优先享受国家购机补贴政策基础上，市县两级财政给予叠加补贴；对按照市统一规划，落实农机远程监控、远程培训、精准作业等信息化项目建设的联合体内农机专业合作社，给予8万元的专项资金扶持。
5．品牌推广奖补。对获得省级以上名牌农产品或著名商标并授权80%以上联合体成员使用、开展统一品牌销售的龙头企业，给予5万元奖补。
（二）强化金融服务。
1．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服务。对凡不违反法律规定、财产权益归属清晰、风险能够有效控制的联合体的各类动产和不动产，都可用于贷款抵押或担保。简化贷款手续，对联合体统一核定授信额度，打包授信，分户使用、随用随借、按期归还。加快推动联合体信用体系建设，依据信用评价结果，鼓励金融机构向联合体成员发放无担保或无抵押贷款。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每年安排不低于1亿元的贷款担保授信额度，各县（区）财政出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每年也要安排一定的贷款担保授信额度，专项用于联合体成员贷款担保，享受政策规定的最低担保费率。加强与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为联合体内经营主体搭建融资平台。
2．拓展农业保险范围。鼓励县（区）对加入联合体成员的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提供保费补贴，市财政给予以奖代补。积极推广“保险+信贷”和信用保证保险等融资模式。
（三）加强项目扶持。
1．加强项目扶持。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联合体成员申报水利设施“八小”工程建设等各类国家、省农业项目；国家新增农业补贴向符合条件的联合体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倾斜。
2．鼓励龙头企业领办联合体。鼓励支持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领办联合体的农业企业优先推荐晋级为市级、省级及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合体成员优先享受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
（四）优先协调解决土地指标。
1．优先协调解决用地指标。落实在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拿出不低于省下达总量2%比例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配套辅助设施建设的政策，对联合体成员建设用地指标予以优先解决。
2．落实设施农用地政策。按照国土资发﹝2014﹞127号文件规定，对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按农用地管理。
（五）加强人才支持。
1．加强人才支持。鼓励农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专家到联合体进行技术指导，建立实训、研发基地，开展“院企共建”。农委、科技等相关部门安排专业技术人员与联合体结对帮扶，抽调专业技术干部到联合体所在乡镇或联合体内挂职锻炼，优先安排大学生到联合体所在行政村任“村官”，具体指导服务联合体建设。
2．实施“联合体实用技能人才培养计划”。每个联合体可接收1－2名大中专毕业生，由县（区）财政连续三年每人每年给予1.8万元补助。对联合体企业新录用并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者，进行技能培训或委托定点机构实施培训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不低于300元/人的标准给予补贴。
（六）强化教育培训。
1．加强教育培训。整合培训资源，将联合体的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优先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就业技能、雨露计划等培训范围。优先安排联合体经营管理和生产服务人员到外地考察学习，组织业务骨干到科研院所进修，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2．优先开展职业农民培训认证。对参与联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人员优先开展职业农民培训认证。
三、相关要求
（一）联合体成员优先享受各级已出台的优惠扶持政策，对当年同一扶持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享受本扶持政策的联合体成员应在本县（区）区域范围之内。
（二）本意见由市现代农业办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市相关部门及各县（区）政府根据职责分工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抓好落实。
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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